
安 全 狸 事 會 

正 式 紀 錄 

第 " 第 十 四 號 

第四七二次會議‧ 一九五〇1:五月二十四日 

紐 約 成 功 湖 

目 錄 

茛次 

一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一 

二主席對前任主席及臨別之厄瓜多代表所作顙詞 一 

三 通 通 譏 事 日 程 一 



凡有關文件未在安全理事會會議紀錄内轉載全文者，均JWîF式紀釾補艉 

按月刊行。 

聯合國文件均W大0^字母附W數字編號。凡提及此稗編躭卽指聯合國之 

某撺文件而言。 



第四百七十二次會譲 

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屋期三午後三時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J C H A U V E L (法蘭西） 

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中國、古巴、厄瓜多、埃 

及、法蘭西、印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

國、美利堅合衆國、南斯拉夫。 

― 臨 時 議 事 日 程 （VAgenda 472) 

一 通 過 鶄 事 日 程 。 

二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S*書長爲轉送大會一九 

四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第一九九次會饑通過决畿 

Sfe 二六八乙（三)建讖委派報吿員或和解員"處 

理經a提請安仝理事會 /4盲之情勢或爭鲻事致 

安 全 珲 事 會 主 席 面 ( S / 1 3 2 3 ) 。 

二卞席對fjff卞席及臨別之raOî^多代我所 

作 頌 詞 

席 在 我 們 未 正 式 f t 論 鑌 事 日 程 以 前 請 容 

本人先向前任主席說幾句話我相信我是代達理事 

會全體的公意，向埃及代表謹致感佩之意。他澹任 

* 席 時 的 風 《 氣 度 是 很 令 人 佩 服 的 。 這 個 危 難 時 

期我們 f t官注實，不要失掉任何機會，俾便相機 

重申我們是倩守憲章原則並尊雷旨在實現這些原刖 

的本組織。 

Mahmoud F A W Z I Bey (埃及〉本人曾接任四月 

安 全 理 , 會 4 ^ 席 剛 纔 蒙 * 席 贊 許 ， 甚 爲 感 激 。 我 

相信本月份理,會工作，在他領導之下，必有良好 

的成績。主席又提到我們身爲安全理事會理事對於 

攸闞tfr界和平的問題所負的職貴這種說法，我毫不 

猶豫完全贊同。 

•m理事會有一位同僚快要跟我們吿別了。 

本席也想說幾句話，藉表頟揚之意。該代表來自厄 

瓜 多 法 律 素 養 極 深 ， 見 識 逾 惺 ， 彬 有 蹬 。 在 

大 會 工 作 期 內 領 教 a 多 ， 今 番 在 理 事 會 內 ， 尤 其 

在 他 的 * 席 任 期 中 又 再 度 表 現 他 卓 越 的 能 力 。 所 

W 我 們 相 聚 儘 管 是 一 個 很 短 的 時 期 但 是 他 的 學 

行我們巳經很能夠充分W了解了。我等願在此祝 

他前途遠大。 

M r V I T E W L A F R O N T E ( 厄 瓜 多 ） 主 席 , 纔 " 他 本 

人和理事會全體名義所作颡詞本代表極表感激。 

數年W來本人參加聯合圃各項工作，同時又很 

榮 幸 能 夠 出 席 本 理 , 會 參 加 f t 論 這 些 都 是 我 個 人 

從事外交生涯史上足堪)?e念的事件之一。我們投身 

外交界的人，由甲地調往乙地，或由甲職轉調乙職， 

都是習"爲常的,，在座各位輝事，當知之甚稔。我 

們都希望來日有機會再能相聚一,，雾策雩力，爲 

保衞世界和平而努力。 

三 通 過 ^ 事 日 程 

(議事日程A過。） 

四娄派報仏員或和解員以處理經已提請安 

仝Ï1事會注意之情勢或爭端;L間題 

讀)!«書長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來函， 

曾將大會决議案二六八乙（三)轉送本《事會，現在 

本會正要^論鎩事日程第二項目，如果容本席將該 

決讖衆的經; f l i t形稍仵說明，當不無祷益。 

査大會駐會委員會是根據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 

三日大會决議 ( 二 ) 第 二 分 段 ( C ) 而 產 生 該 

決議集並責成該委員會着手研究如何可以實現奄 

章第十一條(第一項）和憲阜第十三條(第一項甲款） 

關於促進政治上的國際合作這件事的種種對策，W 

便 採 納 。 

大 會 駐 會 委 H 會 旋 九 四 八 年 三 月 二 日 另 外 

成立一個小組委員會，"便集中研究所有委R會的 

提lk。英聯王國代表圑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九日提出 

一個關於使用和解程序辦法W處理錚已提請大會或 

安全理事會注意之情勢或爭端的草》 1,這是提交小 

組委員會ft論的許多提Sis中的一個。 

這 偭 草 蛾 是 規 定 無 論 何 時 紙 要 於 情 勢 或 爭 

端提請大會或安全理事會注意時，前項和解程序卽 

自 動 適 用 爭 端 當 事 國 於 是 在安仝理事會主 

席主持之下集議 計 喻 閬 題 的 赏 體 " 便 解 决 

爭 媚 。 

、參撣2ft:仲A/AC 18/39。 



伊 朗 代 表 在 論 時 ， 對 於 這 個 草 案 提 出 一 項 

修 正 * ， 其 大 意 是 理 事 會 主 席 經 各 爭 嫱 當 事 圃 的 

同意，可逕行委派理事會代表一人，擔仟報吿員或 

和解R職務，iJL利件進行，該代表方得由4^席爲 

之。 

前項草^於是經過修改和ffiff後，由!H=會委, 

會通過 2 ，旋,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由大會専設 

政 治 委 , 會 5 1 " 論 後 通 ; 最 後 糚 大 會 一 九 四 九 

年四月二十八日^&成爲决議Ik二六八乙（三）。m 

書長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轉送安仝理事會*席的 

函件，就是這項文件。 

本席展讀大會這個决議案之後，覺得它的目的 

是很明顯的。問題不在於參H?理事會所株的辦法訂 

立一項通則這個辦法就是像巴某斯坦Ik件那樣理 

事 會 教 請 a 故 C o u n t Foike Bernadette前去執行和解 

仟 務 又 如 最 近 瞎 什 米 爾 案 件 理 事 會 聘 S i r Owen 

Dixon設法就地促進協讖。問題也不在於制訂一項 

理事會權力範園外的程序，俾克將問題從理事會議 

事日程移出在理事會論以前或W後依》^這程序行 

事 。 根 據 這 個 决 讖 象 的 不 過 說 依 據 安 全 理 事 

會暫行議事規則第六條之規定，提請出席安全理事 

會之代表注意情勢或爭端後3Ê 甫經爭«當事國 

雙方提出首次陳述後 ，卽應委派報吿員一名， 

"期和解:r作，史能切實有效進行。 

當這個决議桊草桊在大會^論的時候，各提案 

人都愼重表示要設法免與現行程序有任何1&脚或 

甫褀的地方，同時也不希^訂立種種硬性的規_aii 。還 

有我要向各位報吿的，就是理事會主席連用這項和 

解權，事實上巳經有了好幾次，例如像柏林*件是 

由理事會主席主動的，有時候則經理事會的請求。 

主席錚理,會的請求而出任和解，在喀什米爾Us件 

中有了好幾次。伊是從我們巳往的經驗來判斷要 

解决一個爭端或者要使一個情勢明朗化，其閱所需 

要的時間，往往會超過*席的仔期，這樣我們就發 

生一個和解的接績問題。還有，爭端當事國往往會 

要 主 席 W 外 的 其 他 理 事 協 助 和 解 ， 這 樣 可 " 使 主 

席不能有較久的期閡專責從事和解。最後，負責5fB 

解的理事，在和解仟務未完成"前，卽須離會他往， 

也是很可能的事。 

耱 之 大 會 决 讖 案 的 用 意 就 是 要 請 理 事 會 * 席 

弒委派理,一人充作本會代表一節，促請爭緇赏事 

參閲大#^三^舍ÏÏ式紀錄,補編第十猇，大會駐 
員 # # 隹 書 ^ 三 十 五 及 三 卜 六 H 。 

3 參 櫊 大 會 第 三 ^ 會 第 - 期 會 3 1 11 "式杞錄,專設政冶娄員 

*第二十八次會„«o 

國 同 意 ， 至 於 所 派 代 表 可 " 是 主 席 自 己 也 可 " 是 

其 他 理 事 。 經 指 派 爲 代 表 卽 應 獨 立 進 行 和 

解工作，如果那個代表是主席自己，他的工作不因 

他 的 * 席 職 務 而 受 牵 制 又 如 果 我 們 從 去 ; ^ 十 二 月 

就規定General M c N a u g h t o n 任 務 的 計 論 一 節 W 觀 , 

那 末 那 個 捎 派 爲 代 表 的 璀 事 ， H 應 不 受 理 事 會 拌 

事一職的牽制。 

本席"爲大會囑託本理事會從詳硏究該項决議 

集的用意，大致如此。 

諸君對於這個問題不知道有什麼髙見？ 

Sir Alexander C A D O G A N (英聯王阈）査大會這個 

决譲案，一如*席指出，是脫胎於本代表圑的提饞 

然钿究這項提孅的本源，則不{B是根據本龃槭過去 

經 驗 抑 a 承 受 了 國 際 聯 合 會 的 經 驗 。 今 天 我 們 所 

^論的這項程序，原來國聯巳多次使用成效屢著， 

本人確信這項程序如果能夠同樣普遍採用，則安全 

理 事 會 會 務 闳 能 順 利 發 展 而 於 解 决 爭 端 也 有 所 

貢獻。本代表圑某於上述理由，锒要求理事會在原 

刖上接受大會這項建議。 

我們已經提到過，要研究像這樣一個提難，乂 

賴要審愼將事，而,制訂任何程序或辦法時候，史 

,g嚴；£注意是否會與現行程序相牴觸。我個人"爲 

這悃提案和現行程序實無街突之處。上面說過這個 

提*e經在若干案件裏採用遇幾次，很有成效史不 

能謂爲與現行任坷程序相牴觸。我們如果從另外一 

個方向肴眼，也應特別注意不要把規刖訂得太硬 

性或者太沒有伸縮的餘地。有時我們或者用不着甚 

至不於適用這項程序。還有，如果我們讀大會决議 

案案文純從文字方面去解稃那末，其中規定是不無 

缺 點 的 。 這 就 是 s 决 議 泰 顯 然 的 命 令 理 事 會 去 辦 

的第一件事是委派報吿員一名殊不知碰到一件非 

港 危 急 的 事 件 像 戰 鬭 行 爲 已 錚 開 始 或 ; F 在 威 脅 

中，理事會緊急處理的事，應該是要求立卽停大、撒 

軍隊或其他類似的行動，如果這時候理事會仍 

是委派報吿員一名，"^非是一個缺點。所"像碰到 

這類緊3*件，任何程序理事會都不該優先適用，我 

們 對 护 這 一 點 縝 耍 特 別 防 備 的 。 

或者有人問起安全理事會旣然在任何情形之 

下，對於如何連用這項程序有自由裁定之權，那 

末要理事會接受大會這個决議象有什麽用處，又 

如果我們不希望在理事會實行這項程序，那末，我 

們在理事會還可以做些什麽，我們爲什麼要採取任 

何行動，而大會作此建讖，又有什麽理由？ 

我 想 答 * 是 相 當 明 顯 的 — — 我 爲 這 是 一 個 很 

好的答Ik «^是理事會如果接受這個程序，把它赏 



作是普:1的程序，使這項程序成爲常規躐績採用除 

非有特別好的理由，决小輕易放棄，理事會如果能 

8^這樣做去，這辦法是切實有用的。我相信這樣做 

是 可 " 得 到 益 處 的 。 

根據上述輝由，我希望理事會在則上表矛能 

夠接受大會這項建譏秦，一方面則切實聲明要儘量 

設法避免剛纔我提到那些可能的缺點。 

M r GROSS (美利堅合衆國）剛纔英聯王國代表 

提到過，我們現在所審議的提議，是研究了過去國 

際聯合會的經驗纔提出的這個提象現載在大會决 

潘象裏0 

駐會委員會在大會指導之丁，曾着手研究如何 

可W促進政治上的國際合作。就在這樣的研究&程 

中，英聯王國——我相信還有伊朗^~提出了一個 

提瀵，這個提議就是後來大會建議*的前身。我們 

知^：，依國際聯合會過去經驗，國聯行政院指定 

報吿員一人擔任和解的辦法，可使爭端當事國間作 

非正式談話，由是避免爭端當事國於和解初期往往 

因 爲 分 開 發 表 其 立 場 " 致 f 見 & 早 確 定 。 因 之 ， 大 

會和駐會委員會都"爲如果安全理事會能夠接納國 

聯這項寶貴的經驗則乂能有同樣的效果。事實上， 

政府機關在處理像勞工間題這樣的爭端時，往往亦 

採取類似的程序，讓爭端當事人在未公開聲明他們 

的 立 場 " 前 ， 先 有 這 樣 一 個 ^ 論 及 交 換 f 見 的 機 會 

後來政府機關都覺得用這種方法去調解爭端，確是 

一悃聰明的辦法。 

我 們 在 大 會 和 駐 會 委 員 會 論 的 時 候 ， 也 覺 得 

這樣一項程序，可使安全理事會在審査âf件時，比 

铰上有充分的準儋，因爲報吿員往往可W將爭端當 

事國所陳述的意見，來一個分析報吿理事會。他在 

事實上旣然翻閱A與*件有關的文件，又輿爭端當 

事國非正式談遇話，他i4f這個象件的發展自然較 

其 他 理 事 常 的 注 f 史 特 別 的 仔 細 而 a 蓖 爲 詳 盡 。 

一 年 " 前 當 大 會 過 這 項 决 議 I k 的 時 候 ， 我 們 

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在事實上早巳株用過這項程序。 

誠如主席剛纔提到過，自從那時起，理事會就有效 

地使用過這項程序，像印度一巴基斯坦象件General 

M c N a u g h t o n 那 樣 有 熱 誠 有 才 幹 ， 那 様 # 曉 事 務 ， 

代表安全理事會在各爭端當事國間週旋折銜。這一 

HE件自從去年十一月提請理事會審査"來，就是爭 

端當事圃自己也覺得這是一個有用的辦法，因爲他 

們 在 理 事 會 頭 幾 次 會 議 裏 可 " 不 再 作 宂 長 的 說 

明，關於這件事諸位當能追億及之。 

正如從前國際聯合會行政院的情形，安全理事 

會採用這個辦法是很自然的。將來它有無實際用途， 

本人"爲大半取決护這一事實。還有，剛纔英聯王 

國代表很淸楚地提到這個方法有無實效，W視它是 

否能充分伸縮運用爲斷，本人方頗W爲然。 

其實我們都知道這個决議^:ife沒有要理事會制 

訂新的程序或設新的機構。依理事會現行瀵事规 

則第二十八條的規定，理事會本來可"委派報吿員 

一人。本國政府在理事會討論的時候和在駐會委員 

會舆大會裏審査這個提*的過程中，始終擁 i«該提 

象裏所訂的;^則。 

大會曾請求安全理事會審査這項辦法的用途和 

價値,這樣一個旨在W和平解决爭端而制訂的程序， 

自然頗具實效本國政府"爲理事會應該株的辦法， 

便是接受這項原則。理事會如能善用我們過去的慣 

例，同時願意施行大會决議集的原刖，那末，這項 

辦法，能夠繼績狻展，是屬意中的事。基,上述原 

因，木人對 ,4^席和英聯王國代表剛剛所發表的言 

論表示同盲。 

Mahmoud F A W Z I Bev ( 埃 及 ） 本 會 今 天 所 論 

的是委派報吿員或和解員以處理經a提請安全理事 

會/4意之情勢或爭端事的大會建識M？，剛纔+席對 

此巳約略說明，英聯王國及美國代表旋亦相醮有所 

閛 述 本 人 於 屛 & 靜 聽 之 餘 ， 甚 爲 威 佩 。 

査 大 會 M — 九 四 九 年 四 月 二 十 八 日 的 决 譏 * 

内，曾特別建^理事會，就株用該决議Ms內所載各 

種辦法的效用和需要從詳研究，；便"後鷉理提請 

安全理事會注意的情勢或爭端時，改善這種處理的 

方法。 

埃及代表簡對於目前審譏中的大會決議象的目 

的在原則上表示贊同。這個决議*雖然仍有缺點， 

«是它確足W促進世界和平和安全。同時這個决籤 

*也多多少少揭示出憲章中若干重要條款，尤其是 

憲章第三十三條和第三十六條第一項的規定。此外， 

我還要提出的，就是這個决議*與另一個二六八丁 

(三）决讒Ik是相關連的，於一九四九;^四月二十八 

曰同時在大會通過。後一决畿*係關於擬具调査及 

和解人員名單的本國政府爲履<ï該决議涂義務起 

見，業巳指派人員，W充作調査或和解委員會委員， 

準備隨時在職務範圜內效勞。 

本代表團無論在實際t或者在聯合國辯論席上 

對於和解則始終是擁護的。本人曾多次表明這項 

立場,本年四月十二日安全理事會（第四七一次）的 

會義，就是一個例子。然而我們審査今日所提出5寸 

論的大會决識赤從它的目標起一直到它所規定的 

各項細節止，本人不得不說，我們在審査整個閬題 

時，固然要謹愼將事，就是對於其中細節，也應該 



w 同 樣 審 愼 的 態 虔 去 研 ^ ; t 對 我 們 所 以 荽 這 樣 做 

法,無非是要我們所持旃度或所採取行動，不致削 

弱我們的工作效率或者瓮與聯合國憲*的文字和精 

祌背道而馳。因此，木人建鑌理事會應該再多花 

時間，參《¥剛纔各代表的陳述和一會5!^各代表發表 

的實見，檢3這間題。 

說到這褢我還有一事要向理事會鄭雷提出，翁 

是大會决畿案裏面所用的名詞和字句與剛纔英聯王 

國代表所作齊貴而有啓發性的見解，頗有出入之處。 

老實說，這些見解與大會决讖涂本身的名詞和文字 

相較，本人倒喜骰這些見解。他今天在會議席上指 

出了一些缺點，這些缺ïJi足W阻礙我們達成大會決 

所定的目椤。 

我 也 細 , t 脍 聽 了 美 國 代 表 所 作 言 論 他 贊 成 大 

會 决 畿 ^ 裏 的 原 則 ， 本 代 表 M 也 有 同 威 。 是 我 必 

^ 坦 白 指 出 我 對 於 襄 面 所 用 的 幾 個 名 詞 實 在 不 大 

满意。所"本人再度建譎理事會應纛再多化些時問， 

參8^剛纔幾位代表的陳=«?15和一會铋其他代表所發表 

的意見去檢51 "這問題。 

我現在擬提出下列兩事第一，我們當然都很 

明 白 就 是 理 事 會 是 制 訂 自 己 議 事 规 幻 的 主 現 在 

如此，將來也是如此，第二誠如剛耩幾位狻言人 

講過，理事會不應該將這個程序訂得太硬性，"致 

我 們 過 受 到 拘 束 。 所 " 本 人 W 爲 ， 除 非 在 今 天 其 

餘計論時閫，異能夠將5t論問題解釋得淸淸楚楚，那 

末本人某护作精11*自然《了以欣然同盲理事會認 

爲IF當的任何行動，否則（我再說一次），我)dl爲 

理 事 會 還 是 騰 出 ^ 51時間從詳考虜這個間題爲妙。 

蔣廷黻先生(中國）本人以爲理事會如能步歩 

爲 營 隨 時 研 究 會 務 進 行 的 對 策 則 確 不 失 爲 一 明 

智之舉。我們雖然沒有——大槪我們將來也決不會 

有——建立和平的精^科舉伊是過去豐富的經駄， 

聯未成立前所舉行各種國際性的公斷、調停、和解會 

讒 因 而 所 獲 得 的 經 驗 儘 足 伊 我 們 參 玫 。 

某於上述理由本代表圑對於駐會委員會發動 

提 出 這 項 提 ^ 及4^席今天將這項目提出木理箏會 

5t5ir,表亍感謝。關於這個提議的好處，非"^明顯， 

它 們 在 大 會 的 决 議 * 裏 已 錚 艫 列 無 遺 。 本 代 表 圑 

在原則卜表矛衷,t赞成這個提集，並8_希竈安全理 

事會"後儘B了能常常採用這個提麥的原則。 

然而本代表圑W爲在現階段中把這個方法弄得 

太呆板是危險的。我們所審議的爭端都各有其锔特 

的性«沒有兩個爭端是完全一樣的。適《S於某一 

^ 件 的 方 法 , 是 否 完 全 適 宜 於 另 一 象 件 不 無 疑 問 。 

英聯主a代表也提到過大會决鶄Ik所提到的程序， 

n了能有若干例外。所以，本代表圑的態度是理事會 

大可"在原則上接一受大會的建鎩^，但是不乂爲了 

這項程序另訂許多剛性的細則。我以爲理事會於審 

議爭端的時候它應該始終是制訂自己程序的*4 。 

M r V I T E R I L A F R O N T E ( 厄 瓜 多 ） 我 W 爲 這 個 饑 

程項目不應該視爲一個單獨的獨立項目。大會原先 

差不多在同一時期裏，根據同一的準則，審鑌了 一組 

提案，理事會今天所W論的這個項目，不過是其中 

的一個。我們如果1£#這一件事，那就史容易HH白 

大會這個决饞Iff 了。 

駐會委員會在它了作的初期，卽着手履<?大會 

所 委 託 的 許 多 任 務 中 的 一 項 任 務 ， 這 就 是 m m 

這間題編製報吿書，俾克實現憲,第十三條第一項 

(手)款及第十一條第一項關於促進政治上的國際合 

作的規定並a使得大會就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之合 

作之普A原則，作成建讒。這一切都不外在協助大 

會，俾其易於履依憲阜第h條所擔負的義務，Ê I I 

顿 

駐會委員會在工作的初期，就研究和平解决爭 

端 一 問 題 ， 對 於 下 列 各 國 提 出 的 草 ^ , 尤 其 特 別 

意 黎 巴 嫩 提 出 要 設 立 永 久 和 解 委 員 會 的 草 I k 比 

利時提出要恢復一九二八年耱讖定書的效力的亨 

案,中國和美國要編製人選名單AJL便隨時召集參加 

調 査 及 和 解 委 員 會 的 草 案 英 聯 王 國 的 草 I f e 按 我 

們饞事日程中關於安全理事會*席或其他理事的初 

步和解任務一項目，就是直接根據這個草象而來 

比利時鬮於在可能時向圃際法院請求諮詢f見的草 

集 和 厄 瓜 多 的 草 案 依 该 草 0 k ，如爭端當事國一 

方援引憲章第二條第七項的規定¦Ç爲所爭講的事件 

純屬一國國內管轄範圍的事件卽可向國際法院pfe 

我 們 從 這 個 角 度 去 衡 量 大 會 這 悃 决 議 草 â " , 

自然J*容易了解它的眞JF意義和它在憲章的一般範 

嗨内的旨趣。我所以要提出在啬*的一般範疇內 

這 句 諸 ， 是 鑒 於 S 决 饞 ^ 草 ^ 在 大 會 專 設 政 治 委 員 

會ft論的時候，有若干代表圑曾加反對。他們說英 

聯 王 國 的 草 * 越 出 憲 章 範 圍 之 外 與 憲 萆 的 規 定 牴 

觸，並a說提出這樣一個草Ms，其用實小外是削去 

或至少是减弱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和工作罷了。其實 

這種說法垒無理由，因爲我們今日所審議的决讖Us ， 

旣沒有在實體方面新的改革，也沒有增添會員國的 

義務。這個决議案不過建讒一些關於和解方面的初 

步程序以增進本理事會工作效能罷了。我們都知道 

四 



憲章第二條第三項有這樣規定聯合國會員國都應 

i^w和平方法解決爭嫱第三十三條列舉許多重要 

和平解决爭端辦法例如談判、和解、公斷、司法解 

决、展域辦法等。然而這不是把所有的方法衋舉無 

遺也沒有限制各國不得使用其他和平解决的方法。 

憲章承32這事實該條於列舉各種和平方法之餘有 

或自擇其他和平方法一語。 

上 面 那 句 話 ， 十 分 , 要 因 爲 這 就 是 說 解 決 國 

際糾紛的某本因素繁於爭端當事國的善《和撝議精 

神 。 遇 到 像 憲 章 所 捎 的 爭 端 或 I t 勢 狻 生 後 爭 镚 赏 

事 阈 B T W 自 由 選 揮 和 平 解 决 辦 法 或 者 用 直 接 方 法 

去 解 决 或 者 聲 請 大 會 或 安 全 理 事 會 連 用 憲 * 第 三 

十三條所規定的辦法去解决。成要這種^件提到安 

全 理 事 會 去 今 日 我 捫 研 究 的 大 會 決 講 象 便 可 " 適 

用。大冢都知道依Bp憲隼各有關規定 I k件，可由 

祇 要 ^ 件 一 經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提 出 决 饑 象 所 建 議 的 

和 解 程 序 卽 可 " 開 始 連 用 。 

鬭 於 各 位 盲 見 ， 本 人 e 捽 脍 齄 良 久 。 最 初 由 

法國代表陳詞，將該間題經過情形，約略有所說朋， 

旋英聯 Ï國和美國代表亦相繼有所陳述。埃及代表 

史 W f t 獨 到 M 分 析 抓 住 間 題 的 要 點 , 加 f 闡 述 。 然 

而 事 實 t 我 們 旣 沒 有 到 可 " t t 論 這 個 决 譏 I k 衆 文 的 

時 候 也 沒 有 到 可 W t t 論 它 的 规 定 的 地 步 ， 闕 這 悃 

决議 Ik的實體和形式，最切是送到駐會委員會，繼 

i f f f送到專政治委員會，最後送交大會計論通過現 

在則送交本理事會聲JBI履行。伊是無論如何剛纔這 

些陳:>!6，我們聽來鲶有興趣，因爲我們根據這些陳 

述來採用大會所建議的程序W及解釋這個决饑^的 

剛纔有人說安全理事會 j f e不是在每一案件裹 

都絕對非去適用這項辦法小可。我們是否要採取這 

項辦法。應該看爭端所^起的情勢的性«和爭餛所 

由生的情形而定，因爲蛾有這樣，我們纔能决定闢 

於採用這種辦法的利弊得失，因此，我個人IdL爲不 

必 將 建 議 卽 本 理 事 會 第 一 件 應 做 的 事 便 是 請 求 * 

席以調停人身進行調停或逕委理事一人充和解員 

或 報 吿 員 一 節 訂 入 本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刖 。 

大 會 决 譏 ^ 裏 所 規 定 各 節 ， 各 代 表 圃 然 用 各 

種不同的角度去看,因此我們對护該決議案案文都 

覺得不完全满意，也是意中之事。例如依照决蘸案 

規定，爭端當事國須錚安全理事會*席之邀請，始得 

a*席討输，那末如果有當事國的雙方或一方自己諝 

求主席和解人身1^進行調解，到底可W不BliA呢？ 

依决議Ik的規定" 

而不能自動請<Je調解诅是我個人W爲我們不乂一 

定依這種解稃。一般說來，措詞的渾： î fe不是由 

於起草該决案時沒有考盧到其中的困難，不過當 

時爲了遷就各代表團的意見便這樣小淸不楚的规 

定 希 望 將 來 在 實 際 連 用 時 有 伸 縮 餘 地 。 

本人深信安全理事會护審査爭端的性賓和情形 

後，如果决定去使用這種程序,那末，就得«cPP决 

讒案規定的方式去辦。{曰是這jfe不是說我們因此就 

被:é非去適用這項程序不可或者說理事會第一件工 

作 必 ^ 是 * 席 或 * 席 所 指 派 的 其 他 理 事 株 取 初 步 措 

施 。 然 而 我 們 相 信 , 將 這 個 程 序 加 " 限 制 使 用 , 是 

可W使瑚事會工作有效進行的。因爲這樣在事實上， 

不但可以確認我們安全理事會,週旋折銜的功能， 

同時能使我們逐漸了解和解方法之有效連用，確 

不失爲一處理國際糾紛的良策。其次，我們必須記 

住如果理事會主席或某一理事能夠順利完成和解 

工作，那末，他的行動，依照憲章规定並不是覃單 

代 表 他 自 己 的 一 個 國 家 而 8 _ 是 代 表 聯 合 國 所 , 會 

員國。這項特殊的責任是付託在我們全體的理事身 

fc。萬一這樣貴任付託於擔"任主席的代表身上，那 

末Idl他去執行這項和解任務，似乎史,成效。由是, 

舉行的;^話是非IF式的，决不赏作；F式紀錄或報吿， 

向外狻表，势於該^判方面也留有伸縮餘地，W備 

讓步。這些都是在公開表矛立場時所不能有的事rtii 

由 安 全 理 事 會 * 席 主 持 之 下 所 舉 行 談 判 , 就 ^ 這 赠 

多好處。 

因 之 本 人 W 爲 本 瑰 事 會 詆 爲 有 適 當 案 件 時 小 

妨試用一下英聯 Ï國代表圃所提出的方法。 

本人曾經希堪本理事會 t î論這個决譏案時，m 

m 表亦能在場，因爲該鼸代表於專設政治委員會 

和大會St論時，曾提出反對，W爲si^會委員會是非 

fife的該决i#^旣由駐會委員會所建譏，所"該建 

講案自始卽不能成立。他又說這個提案的目的是在 

削弱理事會的職權。本人W爲關於該委員會是否合 

法一間題我們^論！！：詳似無庸再爲提出。然而當 

我們此時再庹接受駐會委員會所建議的另一辦法的 

時候，本人:ÎF希望蘇聯代表能蒗席參加，一脍別人 

65意見。依我個人看法，這實在不是一個削减头 

全理事會職權的間題，也小是一個逃避責任的間題。 

這不遇是和解程序上一偭初步辦法我們希望理事 

會的工作由是眞的得到幫助。 

很 顯 然 的 我 們 不 紙 是 論 這 問 題 時 纔 感 覺 到 

蘇聯代表不在場。現在我們在此工作，lê沒有當:^ 

場，所W這是安垒理事會全體理事所關的事。關 

五 



於謇車起^人當初規定安全理事會應有五個1ft仟理 

事 圃 這 一 回 事 ， 到 底 是 對 是 錯 今 天 小 是 ^ 論 這 個 

問題的時候，tB是憲阜確是這樣規定的。所 iJl赏我 

們看到本理事會有一位常任理事缺席，另一位m任 

理事的代表權成爲爭議的對象我們耱小能說本會 

還有我們所願意有的十足代表性，而我們對於工作 

的 進 行 也 小 免 爲 有 些 反 常 。 

某於上述理由，如果我們能夠把現在所31論的 

增進本會行動效能的辦法，在我們再度看到:A全M 

事會依余山會瀵所通過的憲,规定由全體理事出席 

的 時 候 付 諸 實 行 那 末 依 憲 , 的 規 定 ， 這 是 很 適 

當的。 

( W 上 各 節 傳 譯 後 M r Vueri Lafronte繼績致;^ 

如次）。 

各位代表或者"爲本人是反對在蘇聯代表缺席 

時，fhir這個提案，其實這不是我的主張。我們e鸫 

a論過這個問題，我們一定要付表決。表决時我自 

當贊這個提案。關护所建iii的辦法，實在jfe沒有 

損害 " i i章所規定的^全理事會的職權可惜蘇聯代 

表今天龙不在場，不然的話，我們可"在^論的時 

候,申這項信念，這在我個人看來，是一件遺慽的 

事。我們也希望能夠改變現在本理事會的反常it形， 

自然#期望憲章所規定的五位常仟理事全體出席的 

正常狀態能夠恢復。 

M r B E B L E R (南斯拉夫）大會之通過該項決讒 

集當時各代表圑I fe不是都一致赞成的關於這一點 

今天:r有人提出過，容本人再度促請注意。除蘇聯 

代表以外，木代表圑和其他代表"人曾於大會et論 

該决ayfe時提出許多反對理由，這些理由有的屬於 

政治方面的，也有屬於法律方面的。 

我們最主要的反對理由（請容木人追大槪是 

這樣依BS該决識案規定，安全理事會在未審査爭 

端 * 件 的 實 體 和 性 « 以 前 ， 乂 須 採 用 一 種 程 序 這 

個程序龙不是覦爲一種特別程序或在審査特定集件 

時 决 定 採 用 的 措 施 而 是 普 逼 應 用 於 所 , 使 木 理 

事會抛秦自己的特權而讓某一國代表行使。 

時iii今日，我們對於這個决議*的本意，仍有 

不敢苟同之處。理事會實在不應;^接5這項决謙as ， 

无其是不應該隨隨便便去接受。因此，本人同盲埃 

及代表的盲見，理事會應^花相當時間研究大會决 

議 案 二 六 八 乙 （ 三 )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乂 要 時 自 可 提 

出加wtt論。準此，本人W爲這個問題應發交安全 

理事會專家委員會去<；]"論或者採用其他類似辦法。 

或者本人提出這樣一個建譲，就是安全理事會 

慷悉這個决議案，ta是對於這一件微妙的事，並不 

爲：F式决定，這個意®就是說，闕护f1麼時候去採 

行 大 會 這 種 建 議 怎 梂 採 行 " 及 在 那 一 象 件 我 們 採 

行，都不:F式表示立場。本人W爲在處理這種不測 

的及不能預測的 It勢時理事會持這種態度去對付， 

倒能適應環境。 

M r S U N D E (那威）大會决癍Ife二六八乙（三）所 

规定的原則，剛纔大多數代表在陳的時候，都表 

示 贊 成 , 木 人 具 有 同 威 。 

理 事 會 應 該 時 時 要 求 訂 正 及 改 良 它 的 工 作 方 

法 本 人 " 爲 這 是 非 常 , 要 的 。 程 序 方 面 所 引 起 的 

問題和困難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次要的問題， 

但是究其實際，對於理事會的各種决定，常常會發 

生很大的影if ，所"我們應該變通理事會的程序。俾 

克逐漸地切合它的獨特任務所產生的需要。 

我們現在所審議的大會决議Ife是脫胎护gl"會委 

S會所作的報吿書該報吿書所包含內容很有憒値， 

我們深表感谢。 

我們都知J:從前國際聯合會行政院也1?,帛大鬧 

程序問題，這些程序問題和我們現在在安全理事會 

所爭辯的，大同小異。駐會委員會的報吿書不伸是 

根據本理事會短時期的經驗，同時也根據國際聯合 

會過去很多的實例，因之它的價値益增。 

至於我們所以要贊成這個大會决讒Ife建議委派 

報吿員或和解員的理由，無須在這襄多加申述。在 

决 裹 ， 也 提 到 這 項 程 序 業 經 本 瑰 事 會 使 用 多 次 ， 

木人願特別提出理事會最近審査咪什米爾*件時梂 

用這項程序的效力。因此，本人對於决議Ik所難 

的程序，表卞大體上可"接受。 

M r M E N O N (印度）大會决議Ife的意思無他，小 

過是贊成安垂理事會曾經有效地使用過的程序並建 

^ 株 用 而 巳 。 本 代 表 圑 在 大 會 贊 成 這 個 决 因 爲 

相信它裏面的各項提IN可以達成聯合國憲章的目的 

與宇旨。 

凡是可"促進和平解决爭端而設定的各種程序 

和方法，本國政府自赏醮績予"支持。用一切可能 

的方法進行和解與調停，原是本國內政外交的耱綱 

領。我們的國父甘地哲人卽"這項原則處理外政內 

務，饞自己生死於小顧。本代表團願意繼績擁逮大 

會 這 個 决 案 的 原 則 。 

*席本席發言人名覃 t "巳無人願在此時陳述， 

本席願W法國代表資格補充幾句話。 

叩剛纔各位代表的育見分析起來，雖然措辭容 

有不同，{曰大體t卻接受/C會决議Ife所規定的各項 

原則，同時願意不受决譏Ife文字的拘束，不要擔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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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不易的義務，也不要訂定新規則，總之，是要 

使調停人的行勖有自由伸縮的餘地，同時保持非ÎF 

式的和機密的性質。 

這些意見，本席非常了解。如果依1¥本譏案的 

規定去做將來就會樹立一個通朋，自勖適用於安全 

理事會所審査的所有情勢或爭媸，並a在未株取任 

何辦法鉗就得要委派報吿員或調停員一人，那末， 

木人站在法國代表立場，對於應否接受這欄决讖集， 

亦然會猶疑不决。間題如果是要理事會接受决議 

桊的規定或者是要我們另擬一個合用的規定來代 

替 原 有 的 規 定 那 末 本 人 定 會 附 和 埃 及 代 表 的 

意 見 要 求 理 事 會 花 若 干 時 閱 , " 便 績 予 研 究 。 

是我個人看法，理事會沒有這樣詳細研究 

的義称如果我們具的去修改該决讖IfeUs文，那未， 

我們很可能If進繁瑣細節，闡釋新的规則，這正是 

有些代表們所不希鎮有的。 

本席相信我們的目標是不希竈把仔何特殊程序 

自動適用於任何場合或甚至成爲一個TÉ則，而是希 

望 在 日 內 芄 通 常 採 用 在 這 裹 視 爲 例 外 的 程 序 ， 

亦能經常的採用，這項程序巳往是很著成效的。 

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保留我們將來自由採用那辦 

法的權利，遇有適當的場合可"採用那種辦法時，我 

們就採用，無璃多费脣舌。我們要求對於報吿員或 

和解員的選派W及其仟期的規定保有充分决定之 

權。當然大家都知道，過去理事會要决定這些事情， 

也 它 自 己 方 纔 有 權 去 决 定 所 採 用 方 法 是 否 適 合 

時宜。 

本人"爲要達到這項目標，似乎並小困,。1$ 

將本人所擬的一個簡短决議Ife (S /1486 )宜讀如下 

安全理事會 

業a審査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三日聯合國il*書 

長轉來文件，並 

備悉一九四九年四月二"!八日大會決讖案二 

六八乙（三），爱 

决議於適當It形下，本理事會所梂取行動, 

赏"該決議案所建議的各項原具I】爲準。 

本席所以用於適當情形下字樣是因爲本人W 

爲這是最槪括的說法。 

本人卽"這樣一個决譁ife草Ik ，提出於理事會， 

茲願脍聽各位高見。 

Mahmoud F A W Z I Be> (埃及）方耩主席說法國代 

表圑對於應否接受大會决議案的明文，]ft"發生猶疑， 

謂理事會如果决定想仔細研究該問題的細節，並 

擬另撰一項與大會決讒象性質相似的新决蕹案，那 

末他贊同理事會多花一些時闉去審査這件事。本代 

表圑根據主席這項陳述，"爲他所提出的草案，在 

原 則 b 是 可 " 同 意 的 。 

還有，南斯拉夫代表曾經說到，他想把這件事發 

交専家委,會去H論。本人W爲理事會具的《研究 

細節或者具«;1過一個與大會决畿象性賓相似的決 

讒 * 那 末 ， 這 誠 不 失 是 一 個 聰 明 的 辦 法 但 實 際 

t龙小如此。我們减不過在適當情形之下去接受或 

採納或贊同大會决識3k所建譏的原則，並加"適當 

連用罷了。這些都是和t面幾個發言人所講到的盲 

思相同，就是說我們不應該》a分受將來程序的拘束。 

所 " 本 人 希 望 南 斯 拉 夫 代 表 能 夠 隨 同 其 他 理 事 支 

持這項草I5S " 冀 本 理 事 會 意 見 一 致 。 

主席如果沒有其他代表請求發言，本席擬將 

這個决讒案草案付表决，按S草*原巳作爲S/1486 

文件分發各位。 

該草案英文本最末一項,一更動之處，其原文 

應 爲 決 議 於 適 當 I t 形 下 爲 準 。 

以舉手方式表决。 

贊成者中國、古巴、厄瓜多、埃及、法蘭西、印 

度、那威、大不列顚及北踅爾蘭聯合王國、南斯拉夫。 

缺 席 者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聯 盟 。 

該决議Ife草案終理事會全體理事一致通過,理 

事一名缺席。 

(午後五時五十分散會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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